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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公務單位採購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4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604） 

黃委員就公務單位採購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提升政府採購效能，行政院工程會近期推動「公共工程躍升計畫」，並已針對中央部會及地

方政府等舉辦 25 場座談會，期使公務員發揮能做、肯做、敢做，首長公正、清廉、授權之精

神，勇於嘗試好的招標決標方式。另為防制貪腐，提升政府效能，行政院已於民國 98 年 7 月

8 日頒布施行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」，在防貪方面，要求各機關強化風險管理，實施專案

稽核；在肅貪方面，要求加強發掘不法線索，打擊重大貪瀆犯罪；法務部廉政署亦持續督導

政風單位加強內控機制，計畫性實施風險業務稽核，並擴大鎖定重大結構性、長期性之高風

險業務執行聯合性專案稽核，對涉有貪瀆不法之線索，依法嚴予偵辦。再者，鑑於興利優於

防弊係政府一貫原則，該部亦於本（101）年 7 月 5 日第 9 次中央廉政委員會中，提出各機關

應基於上開原則，經常檢討修正法規與行政流程，促使法規鬆綁，降低貪腐對經商環境影響

程度，並善用跨域平臺機制，協調檢察官或相關部會協助法規諮詢服務，讓公務員勇於任事

。此外，近來部分機關人員涉及採購弊案，多係個人操守所致，工程會亦將陸續就反貪腐議

題於北中南東舉辦座談會宣導。 

二、至黃委員詢及臺中市公共建築設計案採最低價標，引起建築師社群抗議一節，行政院工程會依

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10 條賦予該會就「政府採購法令之研訂、修正及解釋」之權責，為利各機

關瞭解該法所定異質採購最低標之適用範圍，並基於維護公共利益及提升採購效益之政策考

量，於本年 6 月 13 日行文各機關，說明機關辦理技術服務採購，廠商於投標時須提出設計圖

，供機關於開標後辦理競圖者，不適用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」第 64 條之 2 規定及該會訂頒

之「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」，各機關應依該函釋辦理。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吸引臺商回臺投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4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607） 

黃委員就吸引臺商回臺投資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考量國際情勢及中國大陸環境轉變，產業轉移生產基地勢成趨勢，為加強國內經濟成長動力、

兼顧產業長期發展及達到「穩定成長」與「調整結構」雙重目標，行政院已參考美、韓等國

所採取推動該國企業回國投資之相關措施，並暸解臺商、產業界需求，嗣與學者、專家及相

關機關共同研商，規劃完成「加強推動臺商回臺投資方案」，於本（101）年 11 月至 103 年

12 月實施，期吸引臺商返臺投資、創造就業機會，促進我國經濟及產業永續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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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鼓勵臺商回臺投資，政府已成立「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」，提供專人專責專案投資

服務，協助排除投資障礙。經濟部亦已成立「臺商聯合服務中心」，結合國內研發法人等專

業機構籌組臺商服務團，提供升級轉型輔導服務及協助臺商解決經營等問題，並鼓勵臺商運

用臺灣創新研發及智財權保護等優勢，回臺投資設立研發中心或營運總部。另該部已規劃從

人力、土地、資金等面向提出具體做法，協助排除臺商回臺投資障礙；此外，將結合「行政

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」單一服務窗口，對回臺投資之臺商提供客製化服務，以加速其投

資計畫之落實推動。 

三、依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定，為保障國民工作權、聘僱外國人工作，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

會、勞動條件、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。據此，行政院勞委會對國內所缺之基層勞工，係

採取補充性方式，開放引進外籍勞工，並透過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之勞資學政社會

對話機制，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與就業情勢，共同研商適切之外籍勞工政策。為協助傳統

產業、中小企業之特定製程（3K）工作所面臨勞動力缺乏問題，依上開小組會議協商共識，

整體考量缺工情形及產業特性之需求，於民國 99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製造業新制，調整各業

聘僱外籍勞工之適用比率，分級為 10%、15%、20%、25%、35%等 5 級制。 

四、行政院環保署訂定環保管制措施或作法，多已參考國際先進國家相關標準，並考量國內產業之

發展，酌予修正相關管制措施或排放標準，以利產業界融入全球產品供應鏈之一環。至於，

我國現行環評審查機制，係以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為考量，屬經濟開發

與環境保護之綜合評估。該署將針對環評作業程序及相關審查之問題，持續檢討改進，以加

速審查並提高品質，於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取得平衡。 

此外，政府為復甦國內低迷景氣，協助解決新增投資廠商或臺商回臺投資設廠缺工問題，並

促進國內經濟發展，增加本勞就業機會，有關外籍勞工核配機制，將在現行 3K5 級制架構及

核配比率最高上限不超過 40%之原則下，針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者，提供短期外勞優惠措施

。其中，臺商回臺投資案可附加外勞數額 15%或 20%，免繳 5 年外加就業安定費，期滿後回

歸 3K5 級制。 

（七）行政院函送費委員鴻泰建議修正「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

則」第 5 點第 1 項第 3 款一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957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6-740） 

費委員建議修正「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」第 5 點第 1 項第 3 款一節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容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徵詢教育部、國防部、國科會等機關意見研議後於 11 月底前回復結果

。 


